
 1

因應高鐵通車陸空運輸之轉型分析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黃所長德治 

一、高鐵加入後的陸空運輸市場影響 

台灣高鐵預計於今年十月通車營運，預估在高鐵營運初期，台灣西部走廊全日 50公里以
上長途旅次估計將有約 110.1 萬人次，其中使用私人小客車者約佔 59％（65 萬人次），國道
公路客運約佔 11％（12萬人次），航空約佔 1.3％（1.4萬人次），傳統鐵路約佔 15％（17萬
人次），至於高鐵則約佔 13.5％（14.9萬人次）。 

前述高鐵之旅客來源分別為：長途小客車旅次 5.2萬人次、國道公路客運 2.9萬人次、航
空 1.7 萬人次、傳統鐵路 5 萬人次。因此，估計在高鐵營運初期，可有效減少私人小客車之
使用，然而國道客運、傳統鐵路與航空業者將面臨總數高達 9.6 萬人次之市場客源流失，其
中航空業者所受到之衝擊最鉅，政府與業者有必要一起通力合作，從內部之管理成長、外部

之轉型突破，加以審慎因應。 

高鐵加入後的陸空運輸市場影響分析表 

運具 有高鐵服務 佔有率(％) 無高鐵服務 移轉量 移轉量(％) 北高票價 北高時間
 (A) (O)= (A)/Σ(A) (B) (T)= (A)-(B) (P)= (T)/(B) (元) (分鐘) 

小客車 64.9 58.9 70.1 -5.2 -7.42 × 285 

國道客運 12.0 10.9 14.9 -2.9 -19.46 350 285 

航空 1.4 1.3 3.1 -1.7 -54.84 1,900 50 

傳統鐵路 16.9 15.3 21.9 -5.0 -22.83 845 255 

高速鐵路 14.9 13.5    1195 99 

總計 110.1 100.0 110.0 -14.8    

備註：×為長途小客車因乘客數不定，單價不適合進行比較。 

二、臺鐵、國道客運與航空之因應策略 

面對高鐵通車可能帶來的衝擊，不同運輸市場根據其經營環境條件與特性而各有其優勢

與劣勢，為求永續發展各運具必須善用其優勢與機會，相對降低其弱勢與威脅因素之影響，

尋求其最適之市場定位與經營發展方向。針對臺鐵、國道客運與國內航空業之可能因應策略

茲整理如下： 

(一)臺鐵方面： 

1.在西部走廊市場方面，應積極轉型尋找利基，且與高鐵互補：長程市場可能被高鐵轉移下，
西部走廊之臺鐵應發展(1)便捷的都會區通勤鐵路服務、(2)快速的生活圈鐵路服務與(3)安
全便捷的鐵路貨運物流服務。此部份交通部已有鐵路捷運化計畫、都市鐵路立體化計畫及

購車計畫積極因應。臺鐵擁有眾多之車站，透過與高鐵共站或相近之之台北、板橋、苗栗、

台中烏日、田中、左營等車站之轉乘，預期臺鐵可擴大整體鐵路旅客之服務市場。 

2.在東部走廊方面，臺鐵可加強提升城際幹線鐵路服務之品質：東西部間及東部走廊之軌
道服務仍是臺鐵獨有，為利(1)發展快速的城際鐵路幹線服務、(2)發展便捷的區間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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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以及(3)發展觀光導向的鐵路服務，臺鐵正積極規劃其服務方式並採與旅行業者結
合方式開拓市場。 

3.在關聯市場方面：交通部正協助臺鐵修改法令爭取提升其土地資產開發效能，發展多元化
的鐵路相關事業。此外，臺鐵未來可設法與高鐵達成路線整合、營運整合、票價整合與行

銷整合之目標，促成雙贏。 

4.在組織方面：臺鐵正進行改造再生計畫，朝公營公司化方向，交通部正協助臺鐵降低人事
晉用成本與退輔包袱，使其更具競爭力。 

(二）國道客運方面： 

1.服務路網普及與及戶之利基下，中短途市場較不受影響：估計高鐵因線型服務關係，加以
其進出站之聯外交通時間較長，較不易影響客運業者之中短途之市場。 

2.輔導長程與高鐵競爭路線業者應調整其服務方式，且與高鐵合作，互利互榮：交通部將
全面檢討國道客運之需求變化、妥善規劃短中長途路線開放比例、輔導業者強化中短途

路線之經營。可比照台北都會區捷運開通後競爭公車路線調整服務方式之案例，鼓勵相

關業者與高鐵合作，於高鐵站區設置完善公鐵路客運轉運中心，以利旅客轉乘，擴大彼

此市場，提昇整體公共運輸服務品質。其中部分涉及國道路權開放部分已於交通部主管

機關積極辦理中。 

3.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及營運高速公路交流道附近設置公路客運轉運站（中心）：搭配長程國
道服務與地區客運結合，部分非高鐵沿線服務範圍之中長程公路客運仍有其存在之市場，

交通部將利用促進地方公共交通之方式，鼓勵地方政府開發轉運中心並研究開放相關路

權，使公路客運服務範圍可以更為普及。 

(三）航空方面： 

1.全面檢討國內各航線、班次及票價：配合高速鐵路之加入競爭，受衝擊最大的將是國內西
部走廊航線，目前除民航業者已成立高鐵因應專案小組積極因應外，民航局正持續檢視目

前國內各航線經營家數、載客率及每週往返班次數等資訊，隨時因應市場需求，進行航線

調整作業，以協助業者經營。 

2.輔導空運業者整併，並放寬業者合作及企業聯盟之法規限制：因應航空市場縮小之趨勢，
民航局正積極鼓勵航空公司實施合併或聯營，期能協調業者共用空運資源，降低業者作業

與成本負擔，並希望透過異業結盟與整併之方式，協助業者經營。 

3.尋求與高鐵及高速公路系統合作之機會：東部、離島及偏遠地區機場並非高鐵之服務範
圍，但透過高鐵站與西部高速公路公路客運之妥善轉乘，仍可提升東部、離島及偏遠地區

機場非高鐵競爭市場之空運服務品質。交通部亦積極鼓勵業者運用其餘裕之運能，強化離

島航線及離島接駁航線之經營。 

4.拓展國際航權或兩岸航空服務：積極拓展國際市場，協助開發新航線，以利業者轉型，擴
大經營市場空間。 

5.加強各機場之航站服務品質與改善必要之聯外運輸：航空仍為最昂貴之公共運輸服務，因
應高鐵新穎之站區服務，政府有必要積極更新提昇老舊航站之服務設施，以質佳而非量大

之角度加以改善，使航空運具使用者有較佳之服務品質。必要之聯外道路與接駁交通亦應

繼續辦理，以達成先進國家空運服務之整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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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爭下的發展與轉機 

正如同一般企業，運輸業本身也必須為適應市場變化負起相對之責，高鐵建設由策劃到

興建歷經十餘年，期間內現實環境變化複雜，除政府應有準備與調整之作為外，反觀業者亦

必須要有自我改變與提昇體質的認知。對企業經營者而言，隨時依據市場環境變化尋找最適

當的經營策略，乃為必要之責任。惟在照顧全民行的便利的目的之下，政府將持續與產、官、

學各界合作與討論，以期強化因應高鐵通車後對有關臺鐵、國道客運業者與航空業者之必要

策略。 

在日常生活當中，各種運輸工具受到速度、價格、服務範圍與班次密度等因素的影響，

而各有其先天競爭上之優勢與劣勢，任何單一運具都絕對無法滿足旅客旅行的完整需要。換

言之，新的競爭出現並不必然會導致兩敗俱傷的結局，相反的，如果能夠透過市場的重新定

位，藉由政府輔導及各運具經營者的努力，發展出合作互補的商業模式，則一種新型式的運

輸服務將會應運而生，如此新的市場將會形成，反而可以創造出有利於多贏的結局。 

基此，高鐵通車雖然無可避免會對業者帶來不同程度之衝擊和影響，然而危機也是轉機，

值此時刻各運輸業者除了必須確實了解本身的競爭優勢和劣勢，方能明確定位其目標市場之

外，業者間今後亦應揚棄傳統「單打獨鬥」的態度，逐漸轉向「營運整合」的經營型態，始

有利於自我經營效率的提升和服務品質的提高。 

至於面對高鐵通車日期日近，各既有運輸市場無不抱持高度之戒慎態度固然可以理解，

然而站在交通專業之立場，我們也應對高鐵通車後之營運發展是否能如預期抱持關切，畢竟

高鐵乃為國家重大之交通建設，也是世界關注之焦點。僅藉此機會呼籲，我們應當為後高鐵

時代之國內整體大眾運輸市場發展持續給予鼓勵與支持，集思廣益讓各界重視大眾運輸系統

的發展。 


